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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民 政 局

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上 海 市 财 政 局

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

上 海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
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

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

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

沪民规〔2022〕6号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上海市民政局等九部门关于印发《上海市扶持

养老机构纾困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》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上海市扶持养老机构纾困发展的若干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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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措施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按照执行。

上 海 市 民 政 局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上 海 市 财 政 局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

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

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

2022年 6月 23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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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扶持养老机构纾困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市委、市政府决策部署，缓解本

市养老机构在疫情防控中面临的阶段性困难，提振养老服务行业发

展信心，在全面落实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〈上海市全

力抗疫情助企业促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〉的通知》（沪府办规

〔2022〕5号）和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〈上海市加快经济恢

复和重振行动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沪府规〔2022〕5号）等文件要求

的基础上，现就扶持本市养老机构纾困发展提出若干政策措施如下：

一、对养老机构工作人员核酸检测费用给予保障。养老机构工

作人员作为核酸检测“应检尽检”重点人群纳入各区联防联控机制

统筹保障，由各区财政对养老机构（不含财政全额保障的事业单位）

工作人员按照防疫要求定期开展核酸检测的费用给予全额保障。

（办理方式：申请享受。责任单位：各区政府，市民政局、市财政

局）

二、对养老机构消杀和防疫支出给予补贴支持。2022年 6月

至 12月期间，由各区对养老机构（不含财政全额保障的事业单位）

落实预防性消毒专项行动要求和按照防疫要求配备防护服等方面的

费用，适当给予补贴。（办理方式：申请享受。责任单位：各区政

府，市民政局、市财政局）

三、向养老机构发放一次性抗疫补贴。对 2022年 3月以来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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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实行封闭管理的养老机构（不含财政全额保障的事业单位），按

照其实际收住老年人数，以 500元/床位的标准，由区级财政给予

一次性运营补贴。每家养老机构补贴下限 1万元、上限 20万元。

（办理方式：申请享受。责任单位：各区政府，市民政局、市财政

局）

四、对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实施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。

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，受疫情影响较大、生产经营出现暂时

困难、2022 年 4月以来累计一个月及以上无法正常生产经营且

2022年 1月至 5月发生累计亏损的养老机构，可申请缓缴社会保

险费的单位应缴纳部分，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。其中，登记为社会

服务机构（民办非企业单位）的养老机构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

费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、工伤保险费、失业保险费缓缴费款所属

期均为 2022年 6月至 12月；登记为企业的养老机构，企业职工

基本养老保险费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缓缴费款所属期为 2022年

6月至 12月，工伤保险费、失业保险费缓缴费款所属期为 2022
年 6月至 2023年 3月。具体实施按照《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局等五部门关于本市扩大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范围的

通知》（沪人社规〔2022〕19号）执行。（办理方式：申请享受。

责任单位：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医保局、市财政局、市税务

局）

五、向养老机构发放一次性稳岗补贴。对养老机构（按事业单

位登记的除外），不裁员少裁员的，按照养老机构申请时上月按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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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缴纳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费人数计算，给予每人 600元一次性稳岗

补贴，每户机构补贴上限 300万元，鼓励养老机构稳岗留岗。具体

实施参照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 6部门《关于给予本市相

关用人单位就业补贴应对疫情稳岗保就业的通知》（沪人社规

〔2022〕18号）执行。（办理方式：申请享受。责任单位：市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财政局、市民政局）

六、将有关房屋租金减免政策范围延伸至养老机构。对承租国

有房屋、登记为社会服务机构（民办非企业单位）的养老机构，房

屋租金减免按照“沪府规〔2022〕5号”文件要求执行。鼓励引导

商业综合体、商务楼宇、专业市场、产业园区、创新基地等非国有

房屋业主或经营管理主体，向最终承租经营的养老机构给予 6个月

房屋租金减免。对符合条件的非国有房屋业主或经营管理主体，按

照减免租金总额的 30%给予补贴，最高 300万元，由各区政府负

责实施，补贴资金实行财政预算总额控制，由市、区两级财政共同

承担。（办理方式：申请享受。责任单位：各区政府，市发展改革

委、市财政局等）

七、实施养老护理员入职补贴政策。对 2022年 1月 1日起与

养老机构签订五年及以上服务合同，具有中专（职校、技校、职高）

学历的养老护理员和具有专科（高职）及以上学历的养老护理员，

由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分别给予 3万元和 4万元的一次性入职补

贴。相关补贴按照养老护理员入职满 1年、满 3年、满 5年分别发

放补贴额的 20%、40%、40%的标准，通过养老机构发放到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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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条件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的养老护理员参照执行。（办理

方式：申请享受。责任单位：市民政局、市财政局）

八、实施养老机构政策性融资担保和贷款贴息政策。对受疫情

影响较大、信用良好、存在经营困难的养老机构向商业银行申请贷

款，通过市融资担保中心（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），以

批次担保贷的形式为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贷款提供担保，并对融资

担保费予以全额补贴。对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贷款按照利率 50%的

标准提供利息补贴，切实纾解机构资金困难，降低机构融资成本。

相关资金由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承担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民政局、市

财政局、市地方金融监管局，各区政府）

九、支持对养老机构实行贷款延期及无缝续贷等扶持措施。鼓

励金融机构满足养老机构的合理、有效信贷需求，按市场化原则合

理续贷、展期、延期还本付息、调整还款安排，不影响征信记录，

并免收罚息。推动试点银行将无缝续贷服务对象拓展至养老机构。

积极开发线上无缝续贷产品，按照“零门槛申请、零费用办理、零

周期续贷”导向，支持养老机构融资周转无缝续贷。（责任单位：

市地方金融监管局、上海银保监局、人民银行上海分行）

十、鼓励银行类金融机构设立企业纾困专项贷款。由在沪银行

向养老机构提供优惠利率的纾困贷款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地方金融监

管局、人民银行上海分行、上海银保监局）

鼓励各区政府结合实际，在上述措施基础上加大扶持力度，增

加扶持措施。各相关部门和各区政府对相关措施要抓紧细化实施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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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和申请指南，积极实行精准推送、线上办理、免申即享等便利化

措施，指导帮助养老机构用足用好政策。对国家和本市其他适用养

老机构的相关纾困措施，要遵照执行。本文件规定的政策措施，长

者照护之家参照执行。

本政策措施自 2022年 6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2年

12月 31日（具体措施明确执行期限的，从其规定）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上海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2年 6月 24日印发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
